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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

北海市自然资源局

北中法〔2020〕172 号

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海市自然资源局印发
《关于进一步强化不动产司法查控联动机制

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法院、自然资源局：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强化不动产司法查控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，

及时报告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北海市自然资源局。

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海市自然资源局

2020 年 11 月 13 日

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3 日印发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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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强化不动产司法查控联动机制
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与自然资源部门的相互协作和配合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

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、最高人民法院与 19 个中央部委《关于建

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

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2020 年）的通知》、最高人民法院与

43 个中央部委《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》

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经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自然资源局协商一

致，结合我市执行工作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全面联合推进信息共享和网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

（一）市自然资源局在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查控专窗，拉

通专线，实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与全市法院数据的互联互通，北海

全市法院需对市本级范围内（市本级范围指海城区、银海区、铁山

港区，以下同）的不动产采取登记信息查询、查封、续封、解封及

法院裁决转移过户等措施的，均可通过专窗实施。

（二）市自然资源局建立互联网司法查控平台，全市两级法院

可以通过互联网办理市本级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、查封、

续封、解封工作。全市人民法院以电子化数据形式传输查询、查封、

续封、解封的相关法律文书、执行人员证件电子扫描件，发起互联



- 3 -

网司法查控需求，市自然资源局在收到材料后予以协助办理。

（三）全市人民法院在北海市本级范围内送达涉不动产相关法

律文书的，可向司法查控专窗或司法查控平台送达。

（四）市自然资源局对人民法院的查控申请进行形式审查；核

查发现拟查控不动产已转移过户、形式审查不符合要求、材料不齐

的查控申请，自然资源局应于一个工作日内退回并说明理由、告知

执行人员。上传的查控文书存在文字、时间错漏瑕疵的，各登记承

办机构先行受理，并通过系统发送补正通知，相关法院接到通知后

一个工作日内重新上传正确文书。

（五）其他法院需要对我市范围内的不动产采取查控措施的，

应在人民法院执行指挥管理平台通过事项委托方式委托市中级人

民法院办理。

二、建立健全不动产登记信息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互通共

享机制

市自然资源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之间要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

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互通共享机制，实现法院对房产、查封顺

位、有无抵押等信息的网上查询和不动产登记机构网上查封、续封、

解封和转移登记的有效衔接。

（一）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查控专窗（平台）提供失信被执行人

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

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名单等相关信息给市自然资源局，便于市自

然资源局依法采取限制措施。

（二）市自然资源局在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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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

办理转移、抵押、变更等涉及不动产产权变化的不动产登记时，应

将相关信息通报给人民法院，便于人民法院依法采取执行措施。

三、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

（一）联合惩戒对象为我市两级法院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，依法确认并公布的失信

被执行人（包括自然人和单位）。

（二）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

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参与房屋

司法拍卖。

（三）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

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购买或取

得房产、土地使用权等不动产登记业务。

（四）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

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取得政府

供应土地。

（五）依法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获得矿产资源勘查、开发的权利，

限制其以协议出让、招拍挂、矿业权转让等方式获得采矿权；已取

得矿业权的失信被执行人，限制其办理扩大勘查开采区范围等事项。

四、本意见未尽事宜由双方通过建立不定期会商机制协商解决，

本意见如与新颁布的法律、法规、司法解释相抵触者，适用新颁布

的法律、法规和司法解释。

五、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
